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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5 号 

荆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8 日 

 
 

公共资源交易串通投标线索预判的 
工作建议 

 

为有效遏制和打击串通投标行为，严格规范我区公共资源交

易市场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和《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

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现就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串

通投标线索的预判提出如下建议： 

一、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涉嫌串通投标线索后，依据本工作建

议予以初步判定；符合本建议所列情形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

行调查处理。 

二、投标人之间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无合理解释的，可视为涉



 

 — 2 — 

嫌串通投标的线索： 

1.不同投标人编制的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存在两处以上

细节错误一致； 

2.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投标人送达或者分发； 

3.参加投标活动的人员为同一标段其他投标人的在职人员； 

4.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投标人各自的基本账户转出，

但所需资金来自同一单位或者个人账户； 

5.投标人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投标人费用补偿； 

6.由同一人或分别由几个有利害关系人携带两个以上（含两

个）投标人的企业资料参与资格审查，领取招标资料或代表两个

以上（含两个）投标人参加招标答疑会、缴纳或退还投标保证金

或出具投标保函、参加投标的； 

7.不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代理人、项目负责人、项

目总监等人员在同一时间，同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； 

8.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个投标单位或者同一自然

人的 IP 地址下载招标文件或者上传投标文件的； 

9.电子投标文件记录的网卡（MAC）地址、CPU 序列号和硬

盘序列号等硬件信息各有一条以上相同的； 

10.电子投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 XML 电子文档，其记录的

编辑计价软件序列号相同，或者记录的网卡（MAC）地址、CPU

序列号和硬盘序列号等硬件信息各有一条以上相同的； 

11.中标公示的第一中标候选人或收到中标通知书的中标人

与其他人串通，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或不按规定与招标人签订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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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； 

12.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，或注册

在同一企业的注册人员为其提供投标咨询、商务报价、技术咨询

（招标工程要求采用专有技术的除外）等服务，或者不同投标人

的投标文件载明的管理成员为同一人的； 

13.评标委员会依法判定的有其他明显串通行为或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串标行为的。 

三、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无合理解释

的，可视为涉嫌串通投标的线索： 

1.协助资格预审申请人或者投标人对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

或者投标文件进行撤换、修改； 

2.直接或者间接向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利害关系人泄露获

取资格预审文件或者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的名称、数量或者资

格审查情况，泄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、数量或者

评标情况，泄露资格审查委员会或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、资格审

查或评标情况等应当保密的事项； 

3.以胁迫、劝退、利诱等方式，使特定投标人以外的其他投

标人放弃投标或者放弃中标； 

4.与中标人约定给予未中标的投标人费用补偿； 

5.编制的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资格审查文件专门为某个特

定投标人设置明显倾向性条款； 

6.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； 

7.发现由同一个或存在利害关系的几个利害关系人携带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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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以上（含两个）投标人的企业资料参与资格审查、领取招标资

料、或代表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投标人参加招标答疑会、缴纳或

退还投标保证金、开标等情形而不制止、不报告，反而同意其继

续参加投标的； 

8.发现投标人办理投标事项（报名、购买资格审查文件或招

标文件等）的相关人员不能提供其是投标企业正式在职人员的有

效证明不制止的； 

9.在资格审查或开标时发现不同投标人的投标资料相互混

装等情形不制止，反而同意其通过资格审查或继续参加评标的； 

10.在评标时，对标评委员会进行倾向性引导或干扰正常评

标秩序的； 

11.招标代理机构在所代理的招标项目中投标或者代理投

标，为所代理的招标项目的投标人提供咨询。 

四、本工作建议仅作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串通投标线索预

判参考，不作为串通投标违法行为的立案和处罚依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